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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22日15:30，会期半天；网络投

票时间为2024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4年5月22日9:15-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周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130名， 代表股份150,770,74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8236%。 其中现场参会股东9名，代表股份136,864,83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5631%；通过网络投票股东

121人，代表股份13,905,91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60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对

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0,472,64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0228%；反对：26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483%; 弃权：34,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351,2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31098%；

反对：26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9354%；弃权：3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95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0,472,64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0228%；反对：26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483%; 弃权：34,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351,2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31098%；

反对：26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9354%；弃权：3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95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5,345,73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40181%；反对：5,390,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57530%;弃权：3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9.26219%；

反对：5,390,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0.54234%；弃权：3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95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8,629,14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9984%；反对：26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700%; 弃权：34,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317%;回避：1,843,50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351,2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31098%；

反对：26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9354%；弃权：3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95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45,345,73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40181%；反对：5,390,41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57524%;弃权：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9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224,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69.26219%；反对：5,390,4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0.54177%；弃权：34,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960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50,472,64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0228%；反对：26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483%; 弃权：34,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351,2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31098%；

反对：26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9354%；弃权：3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95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2024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0,472,64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0228%；反对：26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483%; 弃权：34,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351,2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31098%；

反对：26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9354%；弃权：3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95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0,472,54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0222%；反对：26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483%; 弃权：3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351,2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31098%；

反对：26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9354%；弃权：3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95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0,472,64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0228%；反对：26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483%; 弃权：34,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351,2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31098%；

反对：26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9354%；弃权：3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95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任仪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公告编号：2024-066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准许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自行

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2024年4月22日，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分别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中院” 或“法院” ）

送达的（2024）渝05破申129号及（2024）渝05破申130号《民事裁定书》，五中院正式裁定受理公司及重庆

金科的重整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

2、公司及重庆金科已分别收到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117号和(2024)渝05破118号《决定书》，五

中院指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与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联合担任公司及

重庆金科的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

3、公司及重庆金科分别收到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117号之一及(2024)渝05破118号之一《决定

书》，五中院准许公司及重庆金科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公司及重庆金科分别收到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117号之一及 (2024)渝05破118号之一《决定

书》，五中院准许公司及重庆金科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准许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情况

1、(2024)渝05破117号之一《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2024年4月28日，公司向五中院提出申请，称其内部治理机制健全且正常运转，具备自行管理的能力，

不存在隐匿、转移财产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自行管理可以保持业务的连续性和管理的稳定性，有利于

提高重整工作效率，更好地维护债权人、职工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请求五中院许可其在重整期间自行管理

财产和营业事务。

经查明，五中院认为，公司符合自行管理的条件，自行管理有利于继续经营，提高重整效率，切实维护债

权人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决定准许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

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2、(2024)渝05破118号之一《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2024年4月28日，重庆金科向五中院提出申请，称其内部治理机制健全且正常运转，具备自行管理的能

力，不存在隐匿、转移财产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自行管理可以保持业务的连续性和管理的稳定性，有

利于提高重整工作效率，更好地维护债权人、职工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请求五中院许可其在重整期间自行

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经查明，五中院认为，重庆金科符合自行管理的条件，自行管理有利于继续经营，提高重整效率，切实维

护债权人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准许重庆金科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

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二、信息披露责任人

鉴于五中院已经准许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信息披露责任人仍为公司董事

会。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强

公司联系电话：023-63023656

公司邮箱：ir@jinke.com

公司联系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1号金科中心

三、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九）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

产清算申请” 。 因法院已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公司的股票已依《上市规则》的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除

被受理重整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退市风险警示事项，亦不涉及其他强制退市情形，重整完成后，公司将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经核准后公司股票将恢复正常交易。

2、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扭转公

司经营颓势，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如重整失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公司被宣告破

产，根据《上市规则》第9.4.18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4)渝05破117号之一〕

2、《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4)渝05破118号之一〕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公告编号：2024-067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重整债权申报通知及召

开债权人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2024年4月22日，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分别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中院” 或“法院” ）

送达的（2024）渝05破申129号及（2024）渝05破申130号《民事裁定书》，五中院正式裁定受理公司及重庆

金科的重整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

2、公司及重庆金科已分别收到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117号和(2024)渝05破118号《决定书》，五

中院指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与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联合担任公司及

重庆金科的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

3、公司及重庆金科债权人应在2024年7月1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重整相关工作，通知各债权人及时申报债权并参

加债权人会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申报通知

公司及重庆金科的债权人可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站内搜索“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查阅相关债权申报公告文书，债权人应于2024年7月10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债权申报网址：https://www.lawporter.com

联系人：崔子琦、林周汪、何雪连、陈浩然

联 系 电 话 ：15730876117、15730780961、15723172185、15736481254 （工 作 日 9:00-12:00,14:

00-17:00）

电子邮箱：jkgfglrzq@163.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山大道1号天湖公园南门1号办公楼

二、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

公司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4年7月25日上午9:30以网络方式召开；重庆金科的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2024年7月25日下午14:30以网络方式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会具体

事宜将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三、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九）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

产清算申请” 。 因法院已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公司的股票已依《上市规则》的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除

被受理重整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退市风险警示事项，亦不涉及其他强制退市情形，重整完成后，公司将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经核准后公司股票将恢复正常交易。

2、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扭转公

司经营颓势，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如重整失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公司被宣告破

产，根据《上市规则》第9.4.18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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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522号2幢公司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3,163,80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3,163,8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09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0958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306,412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罗宇浩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邱志华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163,8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163,8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163,8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163,8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163,802 100.0000 0 0.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163,8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163,8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642,784 99.2879 521,018 0.712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163,8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171,9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远期结售汇及外汇衍生品业务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163,8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163,8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642,784 99.2879 521,018 0.7121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642,784 99.2879 521,018 0.7121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642,784 99.2879 521,018 0.7121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642,784 99.2879 521,018 0.7121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642,784 99.2879 521,018 0.7121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642,784 99.2879 521,018 0.7121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642,784 99.2879 521,018 0.7121 0 0.0000

2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份回购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642,784 99.2879 521,018 0.7121 0 0.0000

2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642,784 99.2879 521,018 0.712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3,764,8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3,764,8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3,243,794 86.1609 521,018 13.8392 0 0.0000

10

《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3,764,8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2024年度远期结售汇及

外汇衍生品业务预计的议案》

3,764,8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14、15、1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

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

量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6、7、8、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潘建清对议案10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金女士、赵航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昱能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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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28弄1-2号旭辉世纪广场8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1,882,6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12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马瑞敏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马瑞敏女士，副总经理马丽敏女士，副总经理马姝敏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财务总监张俊先生（代行

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856,842 99.9930 25,800 0.007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855,842 99.9927 26,800 0.007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855,842 99.9927 26,800 0.007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856,842 99.9930 25,800 0.007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877,842 99.9987 4,800 0.001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175,799 99.5410 1,706,843 0.459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856,842 99.9930 25,800 0.007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43,742 99.2772 25,800 0.722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779,442 99.9722 103,200 0.027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878,842 99.9989 3,800 0.0011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拟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878,842 99.9989 3,800 0.0011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176,799 99.5412 1,705,843 0.4588 0 0.0000

1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176,799 99.5412 1,705,843 0.4588 0 0.0000

1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176,799 99.5412 1,705,843 0.4588 0 0.0000

12.0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878,842 99.9989 3,800 0.0011 0 0.0000

12.0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878,842 99.9989 3,800 0.001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564,742 99.8655 4,800 0.1345 0 0.0000

6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862,699 52.1831 1,706,843 47.8169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3,543,742 99.2772 25,800 0.7228 0 0.0000

8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监事2023年度

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543,742 99.2772 25,800 0.7228 0 0.0000

9

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3,466,342 97.1089 103,200 2.8911 0 0.0000

1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3,565,742 99.8935 3,800 0.106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戈侃、徐隽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2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及新增累计诉讼、

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重大诉讼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在本次重大诉讼案件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控股子公司珠海建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原告。

3、本次重大诉讼案件涉案金额：暂合计为人民币10,533,631.92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由于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预计其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珠海建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到受

理案件通知书，珠海建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

件尚未开庭。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受理机构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

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珠海建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一：珠海贝兴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二：贝荣富

被告三：贝嘉怡

3、案号

（2024）粤0491民初1728号

4、案由

原告就被告关于买卖合同纠纷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等。

5、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5,677,376.7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4,856,255.18元（自2021年

2月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4年1月29日）；

（2）请求判令被告一承担本案的律师费人民币5万元；

（3）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对被告一上述第（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

案件标的金额暂合计为人民币10,533,631.92元。

二、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情况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

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及上述重大诉讼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累计发生的诉讼、

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1,740.66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5.07%，涉案金额800万元

以上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单个的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情况。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重大诉讼案件及其他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积极采

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附件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原告/申请人

公司收到受理通知书或

应诉通知书的时间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及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珠海建采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2024年5月

广州天力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广州富力地

产股份

有限公司

票据

纠纷

9,059,579.73

一审

待开庭

注：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800万元以上未决案件。其他小额诉讼案件共8件，合计涉案金额人民币约为834.71

万元，均为涉案金额800万元以下案件。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3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存在对资产负债率

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为支持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艺集团” 、“上市公司” 或“公司” ）及子公司的业务发展

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保障上述主体融资事宜顺利进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2023年第九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2024年度预计对外提

供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42.77亿元，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但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

度。 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适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12月

31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53）。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4年5月21日，建艺集团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分别签

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建艺集团作为保证人愿为债权人与广东建艺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最

高额保证担保500万元； 建艺集团作为保证人愿为债权人与广东建艺零售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最高

额保证担保500万元； 建艺集团作为保证人愿为债权人与广东建艺零售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1,000万元，保证人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

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上述合同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均为主合同项下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已经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批程序。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东建艺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22年04月22日

2、注册地点：珠海市吉大景山路莲山巷8号正方云创园2层202-6号

3、法定代表人：周丹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酒吧服务（不含演艺娱乐活动）；营业性演出；电影放

映；食品销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气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具销售；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招投标代理服务；

政府采购代理服务；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销售；停车场服务；商业综合体

管理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共享自行车服

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企业管理咨询；商务秘书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娱乐性展

览；物业管理；旅客票务代理；体育用品设备出租；体育赛事策划；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体育用

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竞赛组织；体育健康服务；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理服务；票务代理服务；城市

公园管理；健身休闲活动；游艇租赁；船舶租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东建艺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446,514.98 51,257,871.56

负债总额 56,549,249.22 50,184,347.27

所有者权益 1,897,265.76 1,073,524.29

项目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825,248.57 69,131,103.83

营业利润 849,760.19 2,050,707.49

净利润 823,741.47 2,307,039.30

8、经查询，广东建艺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广东建艺零售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22年04月24日

2、注册地点：珠海市吉大景山路莲山巷8号正方云创园2层203-6号

3、法定代表人：苏瑞敏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出版物互联网销售；餐饮服务；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

销售；烟草制品零售；烟草专卖品批发；酒类经营；邮件寄递服务；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电子烟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平面设计；品牌管理；企业形

象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市场营销策划；专业设计服务；个人商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图书管理服务；日用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

发；办公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户外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化妆品零

售；化妆品批发；纸制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玩具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外卖递送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照

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游乐园服务；文化场馆管理服务；海滩浴场更衣及租借用品服务；寄卖服务；露营地服务；体育场

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票务代理服务；休闲娱乐用品设备出租；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集贸市场管理服务；柜台、摊位出租；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

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副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水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鲜肉

零售；鲜肉批发；鲜蛋零售；鲜蛋批发；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东建艺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954,447.93 30,159,522.58

负债总额 46,381,731.78 28,041,736.59

所有者权益 2,572,716.15 2,117,785.99

项目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899,131.59 52,835,629.51

营业利润 450,139.98 1,536,102.98

净利润 454,930.16 1,531,684.73

8、经查询，广东建艺零售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不超过77,15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

额约为人民币66,582.94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106.36%。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的担保的情形；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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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11号悦康创新药物国际化产业园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普通股股东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7,775,43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7,775,4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08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08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于伟仕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郝孟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7,775,4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7,775,4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7,775,4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7,775,4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7,775,4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7,576,019 99.9352 199,412 0.064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7,576,019 99.9352 199,412 0.064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7,775,4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62,375,311 100 0 0 0 0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62,175,899 99.6803 199,412 0.3197 0 0

8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62,375,311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针对议案5、6、8进行了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艳清、马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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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注射用头孢西丁

钠（规格：1.0g）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4B02197），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

一、上述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g（按C??H??N?O?S?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03787

上市许可持有人：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

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的相关信息

为减少耐药细菌的产生并维持注射用头孢西丁及其它抗菌药的有效性，本品仅用于治疗或预防已被证实或强烈怀

疑由敏感细菌所引起的感染。

本品适用于治疗由敏感细菌引起的下列严重感染：1、下呼吸道感染，2、泌尿道感染，3、腹腔内感染，4、妇科感染，5、

败血症，6、骨和关节感染，7、皮肤和皮肤软组织感染。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也可用于接受未污染的胃肠道手术，以及经阴道子宫切除、经腹腔子宫切除或剖腹（宫）产等手

术前的预防感染。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注射用头孢西丁钠（规格：1.0g）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体现了公司研发、生产及质量管理体系等综合

实力。此次获批有利于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一致性评价产品研究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整体研发水平和研发能力。

四、风险提示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上述药品的销售收入可能存在不达预期等情形，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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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注射用头孢米诺钠

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注射用头孢米诺

钠（规格：1.0g）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4B02198），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

一、上述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头孢米诺钠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g（按C??H??N?O?S?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13712

上市许可持有人：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

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的相关信息

注射用头孢米诺钠为抗感染类药物，适用于对头孢米诺敏感的链球菌属、肺炎链球菌、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变

形杆菌属、摩根菌属、普罗菲登菌属、流感嗜血杆菌、拟杆菌属、普雷沃菌属（二路普雷沃菌除外）引起的下述感染：败血

症、扁桃体炎（包括扁桃体周围脓肿）、急性支气管炎、肺炎、肺脓肿、慢性呼吸道病变继发感染、膀胱炎、肾盂肾炎、腹膜

炎、胆囊炎、胆管炎、子宫内感染、子宫附件炎、子宫旁组织炎。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注射用头孢米诺钠（规格：1.0g）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体现了公司研发、生产及质量管理体系等综合

实力。此次获批有利于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一致性评价产品研究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整体研发水平和研发能力。

四、风险提示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上述药品的销售收入可能存在不达预期等情形，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